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杜法祖）終審

法院昨日駁回國泰航空公司的上訴，裁定機艙

服務員追討假期工資一案中，飛行津貼、地勤

津貼及免稅品銷售佣金，均視作薪金一部分。

工會估計，事件中涉及數千名員工的逾億元追

討。同日，終院亦就國泰解僱及誹謗18名參

與工業行動的機師作出裁決，指國泰沒有按

照紀律程序解僱機師，須額外賠償各人一個

月薪金，但每人70萬元的誹謗賠償金則維持

不變。

國泰航空發言人表示尊重裁決，正與律師研究判辭

及安排落實法庭指令。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則對

判決表示歡迎，代表關笑華估計，約有4,500名空中服

務員與她們一樣追討有關津貼。她指出，如空中服務員

在2008年起，進行追討，可得回這10年的津貼，預計公

司須支付的津貼應逾億元。工會正考慮派律師與國泰管

理層磋商，可行的話或會以庭外和解方式處理。

終院：津貼可平均值計算
機艙服務員追討假期薪酬差額一案，於2008年展開訴

訟，3名空服員關笑華、胡綺薇及何潔雯，爭取將飛行
津貼、地勤津貼、售賣免稅品佣金及外站津貼4項，納
入法定假期薪金計算內。有關申索關乎約4,000多名國
泰空服員的利益，有指涉款達4億元。原審時，勞資審
裁處判3人首3項申索得直，國泰去年上訴高院反勝，3
名服務員再上訴，上訴庭去年判3人可取回其中3項津
貼，即飛行津貼、地勤津貼及售賣免稅品佣金。終審法

院昨晨裁定，3項津貼須納入假期薪酬內。
終院昨認為國泰向空姐發放的飛行津貼、地勤津貼及

免稅品銷售佣金，屬於《僱傭條例》所訂明的工資，需
要計算在假期薪酬之內，因為3者皆是機艙服務員履行
職務時所賺取的金錢，儘管這些津貼並非每日賺取，但
可利用平均值去計算。

此外，國泰於2001年解僱49名參與工業行動的機師
後，當中18人入稟控告國泰無理解僱及誹謗。終院認為
以當時實質情況而言，國泰確是基於機師失職而將他們
集體解僱，因此必須啟動紀律程序讓機師有解釋機會，
不可支付3個月代通知金了事，故終院推翻上訴庭此部

分的裁決，下令國泰額外賠償各機師一個月薪金。

誹謗賠償維持70萬　機師失望
至於誹謗賠償金，原審法官判每名機師可得300萬

元，上訴庭則下調至70萬元，令國泰省回4,000多萬
元，終院昨同意300萬賠償金過高，故維持上訴庭的決
定。國泰又因違反《僱傭條例》保障員工參與工會的權
利，須賠償每名機師15萬元，終院同樣維持原判。

而被解僱的機師之一John Warham在庭外表示，終院
維持上訴庭判決的70萬元誹謗賠償，而拒絕將金額還原
至原審法院下令的300萬元，令他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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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判津貼須計薪假　炒機師多付一個月人工
國泰終極敗訴 料賠逾億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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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49歲裝修工人紀鎮基於今年七
一遊行期間，圈起拇指及食指向5名輔警耳邊「吹口哨」，過程由
電視新聞拍下。他昨於東區法院否認5項襲警罪，押後至10月17
日預審。署任主任裁判官錢禮聞「吹口哨被控襲警」感愕然，又

控方下次交代「吹口哨」帶來侮辱程度的檢控基礎。

裝修工否認耳邊「吹口哨」襲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星爺」周星馳與名下公
司，遭前女友于文鳳追討投資
山頂普樂道豪宅的7,000多萬元
佣金，案件昨首度提訊，由於
周的公司要求剔除出答辯人之
列，但于文鳳反對，聆案官遂
指示雙方律師呈交誓章列出申

請及反對理據，日後再排期聆訊，並預留3小時審訊時間。
提出剔除申請的是周星馳名下公司星揚海外有限公司，日後聆

訊時周星馳毋須派代表出庭。聆案官下令星揚海外於28天內呈交
誓章列出申請理據，之後于文鳳有28天時間回應。與星爺拍拖13
年的于文鳳，指她當年促成星爺以3.2億元投資山頂普樂道超級豪
宅「天比高」項目，星爺口頭承諾會支付她8,000萬元佣金，但最
終只給她1,000萬元，于遂入稟追討逾7,000萬元尾數。

星爺遭舊愛追佣排期再訊

保障私隱例修訂下月實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為加強

保障市民私隱，本港10月1日起分階段實施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修訂。私隱專員公署
表示，任何人披露未得當事人同意下取得
的個人資料，結果令當事人蒙受損失即屬
違法；市民明年4月起可主動拒絕個人資料
被用於促銷活動。私隱專員公署將於
2012/13年度起投放更多資源，加強相關宣
傳及提供法律援助服務。

洩私隱圖利 重罰百萬
近年涉及個人資料外洩的情況屢見不

鮮，私隱專員公署為提高違反私隱條例罰
則及增強外判個人資料處理，將於10月1日
起分階段實施《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修
訂，其中與直接促銷有關的條文暫定明年4
月生效，與法律協助有關的條文則有待當
局公佈；然而新修訂對生效日前發生的個
案，則沒有追溯的權力及時限。

私隱專員蔣任宏表示，在新修訂下，若
任何人為了令自己或他人得益，披露未得
當事人同意下取得的個人資料，導致當事
人蒙受損失及心理傷害，即屬違法，最高

刑責為罰款100萬元及監禁5年。他稱，為
加強監管直接促銷活動，資料使用者在使
用個人資料用作直接促銷前，須徵求當事
人同意，否則即屬違法，最高刑責為罰款
50萬元及監禁3年。

蔣任宏表示，近年接獲有關個人資料被
侵犯投訴有所上升，其中去年接獲的投訴
數字按年增48%，今年首8個月的投訴數字
雖按年回落10%，但投訴政府部門及公營
機構分別有89宗及23宗，按年增加23.6%及
35.3%，料修例後投訴將會增加。他續稱，
港府於2012/13年度撥款逾6,262萬元予公
署，按年增加14%，冀增強人手編制，並
提供法律援助和加強宣傳。

■西區發生塌山泥事件。昨凌晨3時許，薄扶林道94號碧

林閣對開一幅正進行維修約15米高護土牆，近頂部有約3

米乘3米面積泥土突然塌下，湧向對開一條路上。消防員

接報到場後恐防有人被山泥活埋，馬上出動生命探測器搜

索，最終證實事件中沒有任何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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